
《超声波清洗设备 第 1部分：碳氢清洗剂用标准编制 

(草案)》 

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通过借鉴和研究国外技术标准和目前国内相关行业成熟应用经验，经深圳市鑫承诺环保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专家研讨，形成了标准建议书，并报经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2021 年工作会议讨论，予以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 2021-003T-QX）。 

 

2、标准编写工作过程 

起草计划下达后标准起草单位成立了由专业技术人员、标准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修标课题

组，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标准检索工作，查找了相关标准化网站及标准资料，

没有找到与“超声波清洗设备 第 1 部分：碳氢清洗剂用”各项指标相对应的产品标准，查

找到日本、德国等相关标准，仅形式上有一定借鉴意义，其余指标因用途的不同不具有参考

意义。 

在 2021 年 11 月 26 日、2022 年 7 月 13 日、2022 年 9 月 2 日，分 3 次召开起草工作组

标准意见稿研讨会议，听取了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诺尔曼环保科技（江苏）

有限公司、江西瑞思博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伟达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等行业内相关公

司专家代表的建议，与会专家对《超声波清洗设备 第 1 部分:碳氢清洗剂用》标准意见稿的

内容条款及技术指标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汇总处理。在 2021 年 11 月 26 日

第一次研讨会中确定了标准草案的目的和意义及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的初

稿；在 2022 年 7 月 13 日进行第二次研讨会，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审稿讨论，对标准草案的

设备型式、安全要求、技术要求参数等进行了讨论修改；2022 年 9 月 2 日进行第三次研讨

会，为方便 2种型式的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区分决议增加设备型式分类、设备编号规则要求

相关条款并与设备功能技术要求合并成新章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标准草案。 

 

3、标准编制的工作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编写。 

本标准主要根据最新公布的 GB38508、GB37822、GB16297、GB50058 等标准文件规定的

基础上进行，并借鉴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相关工艺指标并把相关要求纳入了本标准中。对超

声波清洗机设备在设计、生产、使用中的安全、环保排放、关键功能参数等进行统一的要求

规定，使各项标准更加符合实际应用。 

 

4、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碳氢清洗剂的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型式、组成、技术要求、检测方法、

测试要求、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碳氢清洗剂为清洗介质的超声波清洗设备或同类清洗装置。 

目前在工业生产中使用碳氢清洗剂作为清洗介质的设备型式有很多，如：开放式的手动

清洗/烘干设备（单个清洗槽或多个清洗槽）、半开放式的真空清洗/烘干设备（单个清洗槽

或多个清洗槽）、通过式喷淋清洗设备、单工位、多工位喷淋清洗设备等。上述型式的清洗



设备在使用时对碳氢清洗剂挥发的碳氢气体均不能有效管控，不符合 GB37822 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标准中对 VOCs 废气收集的要求，所以本标准只针对在相对密闭环境下的“半密

闭式真空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及在全密闭环境下的“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两类

设备作出明确的标准要求。 

 

4.2 标准结构框架 

 

4.2.1 范围 

4.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4.2.3 术语和定义 

4.2.4 设备型式分类及功能要求 

4.2.5 技术要求 

4.2.6 试验方法 

4.2.7 检验规则 

4.2.8 标志、包装和贮存 

 

4.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分为术语和定义两大类，统一规范《超声波清洗设备 第 1部分:碳氢

清洗剂用》定义内容。 

 

4.3.2 超声波清洗设备 

“超声波清洗设备”定义根据“GBT39293-工业清洗术语和分类”第 2.2.4 条摘录。 

本标准所涉及超声波清洗设备特指采用碳氢溶液为清洗介质的超声波清洗设备，按其内

部的清洗环境可分为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 2 种型

式。 

目前，国内采用碳氢溶剂作为清洗剂的清洗设备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技术路线。 

一种是以从日本清洗设备厂家为代表的半密闭式流水线作业形式的超声波清洗设备，也

是国内清洗设备厂家大部分采用的“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真空清洗、真空漂洗、

真空干燥等工艺过程分别对应不同的工位，清洗过程采用流水线式作业，内部配置清洗对象

搬运装置。特点是生产效率高，生产节拍可达 3～5 分钟，适合大批量生产的场合，缺点是

因其流水线式的布局，在工艺过程中物料需要在不同工位间转运，而物料转运的过程中碳氢

清洗剂会暴露在大气环境中，因此对设备的电气设计的安全防护有要求；碳氢清洗剂因有敞

口排放的工况，VOCs 气体收集难度比较高，因此 VOCs 排放控制难度较高。 

另一种是以德国清洗设备厂家为代表的少部分厂家采用的“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

备”，其真空清洗、真空漂洗、真空干燥等工艺过程在同一个工位内进行，因此在工艺过程

中碳氢清洗剂可完全避免暴露在大气中，只有真空泵末端排气口是 VOCs 废气排口，收集处

理比较容易。其优点是：安全性高，VOCs 控制难度低，其缺点是生产效率低，生产节拍一

般在 15～30 分钟，适合用于小批量的产品清洗场合。 

 

4.3.2.1 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  
清洗对象需顺序进入 2个以上的密闭腔室才能完成清洗、干燥作业；由多个功能槽组成，

清洗对象在相对密闭环境下进行清洗、干燥作业的设备或组件。 

由清洗烘干系统、抛动系统、循环过滤系统、真空系统、蒸馏再生系统、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设备安全保护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物料搬运系统等组成。 



 

4.3.2.2 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  
清洗对象可在一个完全密闭的腔室内完成全部的清洗、干燥作业；由单个或多个功能槽

组成，清洗对象在完全密闭环境下进行清洗、干燥作业的设备或组件。 

由清洗烘干系统、抛动系统、循环过滤系统、真空系统、蒸馏再生系统、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设备安全保护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物料搬运系统等部分组成。 

 

4.3.4 抛动系统  
抛动系统是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关键装置之一；“抛动系统”并没有相关标准化的定义，

“抛动”一词也是行业内根据动作形象化的一个口语，意为把物体抛起、落下的动作。 

实际上“抛动系统”是根据清洗对象的清洗需求，使清洗对象在槽体内按一定规律运动

的装置，清洗过程中主要起如下作用： 

--使作用在清洗对象表面的超声波空穴作用更均匀； 

--加速清洗对象表面的污染物脱离； 

--有内表面的零件（如流道交叉孔内表面、螺纹孔等）需通过特定的角度摆放结合抛动

系统使得清洗对象在槽内做一定规律的移动才可以把污染物清除。 

--在蒸汽浴洗时使零件受热更均匀的同时让冷凝在零件表面的清洗液更顺畅的排走，以

提高烘干效果。 

通常情况下，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中，抛动功能一般为上下移动、左右角度摆

动、旋转、或上下移动+旋转等几种方式。 

全密闭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则是采用旋转、左右角度摆动 2 种方式较多。 

 

4.3.6 搬运系统  
搬运清洗对象，把需要清洗的对象运送到清洗设备内的各工序位置中的装置。 

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中搬运系统通常指在清洗设备内部清洗作业区把清洗对

象按规定的工艺顺序搬运到对应的工位的功能槽内进行清洗或烘干作业。 

 

4.3.7 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是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重要配置之一，实现使设备内部对应的密闭槽体体、罐

体、管路形成真空环境的功能。形成真空环境的主要有 3大目的： 

通过降低压力对应的降低碳氢清洗剂的沸点，使碳氢清洗剂在低于 15KPa 时，沸点范围

控制在 85℃～130℃之间，从而降低蒸馏回收时的加热温度。 

通过对清洗槽体抽真空，对槽体中的碳氢清洗剂进行脱气，减少超声波在碳氢液体中传

递时的衰减，从而加强超声波清洗作用力。 

通过对清洗槽/烘干槽进行抽真空，把“爆炸三要素”之一的空气中的氧气抽走，使其

内部形成安全的作业环境。 

 

4.4 设备型式分类及功能要求 
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与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采用的清洗、烘干工艺原

理相同即： 

4.4.1、2 种型式的超声波清洗设备都是利用碳氢清洗剂的溶解力对污垢进行清洗，对

矿物油的溶解性的脱脂机理是：相似相溶原则。 

4.4.2、2 种型式的清洗过程均是基于把被清洗对象浸泡在装有碳氢清洗剂的密闭腔室

中（即清洗槽体），抛动系统配合超声波的空穴作用，使被清洗对象表面的污染物剥离的过



程。 

4.4.3、2 种型式的烘干方式均采用蒸汽浴洗+真空干燥的工艺。 

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与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差异点： 

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必须配置 2 个或以上的功能槽（清洗/烘干）；清洗烘干

过程需要把被清洗对象转换至不同的槽体中进行。 

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可以只配置 1 个功能槽（清洗/烘干）被清洗对象在清洗

烘干过程无需进行槽体转换即可完成。 

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碳氢清洗剂在清洗全过程不与大气环境接触，因此可以

把清洗温度设置在碳氢清洗剂的闪点以上，通常为了减少碳氢清洗剂的挥发，建议清洗温度

设置低于 85℃。 

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和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 2 种型式实现清洗的基

本工作原理一致，因此需增加对比表进行 2 种型式设备作为区分参考。 

 

4.5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包含半密闭式、全密闭式等 2 种型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除特别说明的条目，

所有技术要求条目 2 种型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均需满足下述技术要求，其中全密闭式碳氢

超声波清洗设备内部无需配搬运系统的则无对应要求。 

 

4.5.1 一般要求 

4.5.1.5 超声波清洗设备应按其型式及槽体数量、槽体大小、蒸馏再生能

力配置冷却水源，冷却水源可用冷水塔、或冷水机提供。 
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在清洗工艺过程中，碳氢清洗剂需在线蒸馏回用，为保证碳氢清洗

剂在清洗过程中的清洁，对设备配置的蒸馏回收系统能力需做出一定要求；在回用过程中需

要冷却源，绝大部分情况下采用循环水作为冷却源，因各厂家蒸馏回收的加热方式不同，对

冷却源功率无法做统一要求，原则上保证冷却能力大于蒸馏系统的发热功率即可。 

4.5.2 设备技术参数 
设备技术参数的确定： 

1、温度控制：设备内采用间接加热或间接冷却的方式对相关的罐体或槽体进行温度控

制；因为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运行过程中清洗槽破真空开密封盖时槽体内的碳氢

清洗剂会短暂与大气接触，因此清洗槽的温度必须控制在低于碳氢清洗剂闭口闪点 10℃以

下；全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因工作过程中碳氢清洗剂不会和大气环境接触，无爆炸风

险则无此项要求。 

2、真空指标：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中，真空度直接影响以下几个方面： 

A.超声波清洗的效果，设备在进行真空超声波清洗时其真空度一般控制在 5000Pa～

50000Pa 之间 

B.蒸馏回收装置工作时的蒸馏釜真空度控制在 500～20000Pa 之间 

C.真空干燥时分两个阶段控制烘干槽内的真空度，第一阶段为蒸汽预热时的真空度

控制在 15000pa～5000Pa 之间；第二阶段为真空干燥，此时烘干槽内真空度越高里面的

碳氢清洗剂的沸点就越低，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挥发速度就会越快，干燥效果就越好；

从设备清洗的节拍及真空度实现的经济型考虑，规定真空烘干时其极限压力达到 500Pa

即可。 

3、VOCs 排放：因碳氢清洗剂挥发的气体属 VOCs 废气，因此设备的排气筒 VOCs 气体浓

度控制需按 GB16297-1996 中规定小于或等于 120mg/m³标准；无组织排放则按 GB 37822 要

求执行。 



 

4.5.4 超声波清洗设备主要组成部分功能技术要求： 

4.5.4.1 清洗烘干系统 
清洗烘干系统是超声波清洗设备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清洗设备实现把清洗对象清洗干净

并干燥的功能组件，在工艺过程中其槽体内部需要形成真空环境，根据清洗、烘干的工艺要

求不同，需要配置对应的真空系统。槽体以及跟槽体相连的管路、运动部件均需要考虑密封

性。因清洗对象物料进出的需要，槽体需要配置机械式密封门。 

清洗对象浸泡在清洗槽内，通过超声波结合抛动系统把清洗对象表面的污染物剥离；常

用的碳氢溶剂因其密度在 0.7～0.8 之间，超声波在常压环境下的碳氢清洗剂内传递时衰减

太大，导致传递在清洗对象表面的作用力不足，影响清洗效果。因此，需要对碳氢清洗剂进

行脱气处理。经试验，脱气效果在 40kPa 的压力环境下，超声波的效果最佳，因此在清洗时

需要对清洗槽体内部空间进行抽真空使清洗槽内部环境压力保持小于 40kPa。 

槽液因在连续清洗过程中会积存污染物，因此需要配置槽液循环过滤系统，实时对槽液

进行循环过滤，防止污染物对清洗对象造成二次污染。 

清洗对象在进行浸泡超声波清洗后表面会残留大量碳氢清洗剂，需要将其烘干；因碳氢

清洗剂在常压下的沸点一般在 150℃～190℃之间，所以在常压下想把碳氢溶剂完全烘干所

需温度较高一般大于其沸点，碳氢清洗剂在此温度环境中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烘干工艺

过程中采用对烘干槽抽真空的工艺，其作用有 2 点，1 是降低环境压力后，碳氢清洗剂的沸

点也随之降低，从而降低烘干温度，清洗对象表面残留的碳氢清洗剂在温度高于 85℃、压

力低于 1KPa 的环境中可快速挥发（即突沸效应），缩短烘干时间；2 是把烘干槽内的爆炸

三要素之一的氧气抽走保证在烘干过程中槽体内部无法形成危险环境。 

4.5.5  超声波清洗设备总体排放及环保控制要求： 
根据最新公布的 GB38508 的定义，碳氢清洗剂属比重不高于 0.8 的 VOCs 物质，本标准

对使用碳氢清洗剂的清洗设备应做相应的VOCs排放处理措施要求且符合GB 37822中的相关

规定。 

4.5.6 超声波清洗设备安全保护措施要求 

4.5.6.1 清洗设备内部电气设计要求 
根据《GB20581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易燃液体》第 4 项，表 1

中规定，闪点不小于23℃和闪点不大于60℃属第3类易燃液体和气体危化品；闪点大于60℃

和闪点不大于 93℃属第 4 类可燃液体不属于危化品类别。 

因此，当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清洗工艺需要采用闪点不小于 23℃和闪点不

大于 60℃的碳氢清洗剂时，需要对设备内部的电气设计需达到“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

装置设计规范”中，危险区域 1 区对应的电气设备保护级别。 

当半密闭式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清洗工艺采用闪点大于 60℃和闪点不大于 93℃的碳

氢清洗剂时，原则上可不对设备内部电气设计作安全防护要求，但其属于可燃液体，因此出

于安全考虑建议对设备内部的电气设计要求需达到“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

范”危险区域 2 区对应的电气设备保护级别。 

全密闭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清洗工艺过程中，其碳氢清洗剂储存在密封的真空环境

中，设备运行过程中碳氢清洗剂不与大气接触，缺少“爆炸三要素”之一的氧气条件，因此

设备的安全性比较高，故对全密闭超声波清洗设备安全防护要求只需符合“GB50058 爆炸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危险区域 2 区对应的电气设备保护级别。 

4.5.6.2 关于超声波清洗设备配置自动灭火系统： 

市面上大部分碳氢清洗剂属 3 类易燃液体，设备使用过程中有爆炸起火的可能，本标准

中对设备电气设计安全防护作了相应的要求，但不排除安全防护有失效的可能，因此，需要



在设备电气设计安全防护的基础上增加自动灭火系统。根据碳氢清洗剂的特性，设备应配置

气体灭火系统标准参考 GB25972-2010；市面上的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配置的自动灭火系统

基本都是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标准参考 GB50193-93 2010 版。 

 

4.5.6.3 超声波清洗设备配置可燃气体探测器技术要求： 
在设备进行清洗工艺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碳氢气体挥发到设备内部空间，设备内部空间的

碳氢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值时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以 PRIME3201 碳氢清清洗剂为例，其爆炸

浓度范围是：0.6%～8.0%，因此，需要配置符合标准的气体浓度检测仪对设备内部进行实时

监控，按照 GB50058 中第 3.1.3 条第 3项，设定报警值为爆炸下限的 50%，从安全角度考虑

本标准规定设定值为爆炸下限的 10%。 

 

4.5.6.7 超声波清洗设备的静电接地要求： 
静电起火是其中在爆炸危险区域内，发生爆炸事故须具备三个条件：1）可燃物的浓度

在爆炸极限以内；2）存在足以点燃可燃物的火花、电弧或高温；3）空气或氧气。静电起火

属于条件 2的因素之一，所以需要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中对静电起火防护作出相应的接地保

护要求。 

 

4.6 试验方法： 
   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工作过程中真空度、温度、液位、蒸馏回收量等是影响清洗效果

或设备正常运行的关键参数，因此在设备出厂前应对这些关键参数采用合适的检测工具进行

试验，保证其满足标准要求及设计要求。 

4.7 检验规则 
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因为需要定制化的性质，在出厂检验时首先需要对型式进行确认是

否满足与购买方签订的相关技术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设备各项功能和性能参数的检验原则

上需要在设备正常运行后对各功能参数进行检验，其制造工艺过程中的检验在本标准中暂时

不作详细要求。 

4.8 标志、包装和贮存 
标准中统一规定了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的标志内容要求、包装及运输要求；因碳氢超声

波清洗设备属定制类设备，在标志内容中除了必要的信息作统一要求外，还留有设备生产自

行增加的内容。 

5 相关试验方法的确定及验证过程（有则写，无可略） 

碳氢超声波清洗设备各项技术参数的试验方法在标准第 6章中做出详细描述和要求。 

6 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超声波清洗设备 第 1 部分：碳氢清洗剂用》标准实施对国内工业超声波清洗行业的规

范起积极的引导作用，特别对于采用碳氢清洗剂的超声波设备来说本标准的实施可进一步规

范设备的设计、制作，防止因低价竞争导致交付到使用方的设备出现偷工减料或者货不对版

的情况发生。 

7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中所述“碳氢清洗剂”采用 HG/T 5532 相关规定；在标准中有关清洗设备名词

参考引用了 GBT39293 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在环保方面采用最新公布的 GB38508、GB37822、

GB16297 等标准文件规定；在安全控制方面采用和参考了 GB50058、GB20581、GB 15322.1 等

标准文件规定。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9 对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和依据 
建议申请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10 贯彻本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发布后，应向超声波清洗设备生产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向所有从事安监环保工

作的相关人员推荐执行本标准。 

 

11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